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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湘科院校发〔2019〕67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学院专职实验人员定编
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学院专职实验人员定编办法》经校长办公会议审

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学院

2019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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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专职实验人员定编办法

为进一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增强实验人员队伍素质，充分

调动广大实验人员的积极性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《全国普通高

等学校编制管理条例》及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借鉴其它高校实

验人员定岗定编办法，结合我校实验室体制和发展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定编范围

专职实验人员是指实验技术人员和实验管理人员，主要从事

计算机房管理及设备维护、语音室管理与设备维护、实验室及设

备管理与维护、实验室建设与规划、实验准备工作、实验耗材与

账目管理的人员，以及从事省（部）级重点实验室、工程中心的

仪器设备管理与维护和其他辅助人员。

二、定编原则

（一）各二级单位实验人员基本编制数，应与学校管理体制

相适应，根据所承担实验室维护与管理工作量，所管理仪器设备

总价和总件，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等任务，本着规模适度、

规范合理、有效配置教育资源的原则，进行科学、合理地定编。

（二）本办法综合考虑实验室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，将从

仪器设备管理与维护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大型仪器设备运行与

维护等方面综合考虑得出人员编制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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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办法适用于二级单位实验室技术人员、实验室管理

人员，以及国家级省级实验中心、工程中心工程技术人员。

（四）承担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大型贵重仪器

管理的由使用单位填写专项报告，报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实

验实训中心与人事处核实后予以适当增加编制。

（五）各二级单位的专职实验人员的总编制数，根据定编原

则计算理论编制数，调整上报实验实训中心与人事处统一平衡，

报学校领导批准后确定。

三、定编办法

各二级单位的实验人员编制数主要由机房管理技术人员、语

音室管理技术人员、实验室及设备管理技术人员、实验室建设及

其他辅助人员四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机房管理技术人员（A）

机房管理技术人员负责计算机室电脑等相关设备管理，软件

安装与维护，硬件维护与维修，机房整理与设备卫生，以及相应

的教学指导。编制数计算如下：

每个机房 45 台，每 5-6 个实验教学机房为一个编，即约

225-270 台计算机为 1 个编。

（二）语音室管理技术人员（B）

语音室管理技术人员负责语音室设备等相关设备管理软件

安装与维护，硬件维护与维修，语音室整理及设备卫生，编制数

计算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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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语音室 45 个座位，每 6-7 个语音室，即约 270-315 个

机位为 1 个编。

（三）实验室及设备管理技术人员（C）

负责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管理、实验准备、仪器设备维护

与简单维修、实验室整理及设备卫生。编制分实验室数和设备价

值两方面计算。

1.按实验室个数计算（C1）

每个课程教学实验室（标准面积约 60 平方米）计 0.1 个编，

（说明：准备间、仪器库、计算机室、语音室、科研及大型设备

实验室和闲置不用的实验室不计入核编实验室总数，实验室面积

不足 40 平方米算 0.06 个编，面积超过 80 算 0.12 个）。

2.按设备价值计算（C2）

每 600 万元课程教学用仪器设备（10 万元以上的大型贵重

设备、机房设备、语音室设备、待报废设备和软件不计入设备价

值）计 1 个编，不足 600 万元按比例计算。

C = C1+C2

（四）实验室建设及其他辅助人员（D）

实验室内务管理，包括实验教学、设备档案、实验室安全档

案、实验设备账目、实验室信息采集（统计报表）、实验室建设

发展规划的报送与整理等工作人员。

D=0.1×(A+B+C)

（五）重点实验室管理、大型贵重设备和开放创新性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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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（E）

此项由各二级单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，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

设处、实验实训中心与人事处讨论确定。

各二级单位专职实验人员定编总数为：S=A+B+C+D+E。

四、有关实验技术人员定编的几点说明

1.学校采用定编、定岗和定员相结合的办法下达编制，非从

事实验设备和实验室管理工作人员，不得占用本系列的定编数。

2.其他辅助人员包含从事实验室教学文档管理、设备账目管

理、耗材管理的人员。

3.各单位的实验人员定编应以任务需要设岗，岗位工作量要

满负荷，不足者应及时调整工作量, 不满工作量的要扣减定编

数，学校每学年度核定编制一次。

4.有实验室及实验教学任务的单位，实验室工作人员定编总

人数不足 1 人时，可配备 1 名专职实验人员(包含重点实验室和

开放性实验室等奖励编制)。

5.仪器设备价值以资产管理处提供的数据为依据。

6.考虑到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过程中的不定因素，特殊情况可

由二级单位提出，报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实验实训中心与人

事处讨论，并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后酌情定编。

本办法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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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